安福县财政局关于对安福县图书馆新馆纸质图书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公告

一、项目编号：ABXZBZC202308038
二、项目名称：安福县图书馆新馆纸质图书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泉州市悦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镇海尾村九五北路214号三楼
被投诉人1：安福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  
联系地址：安福县平都镇望塔路 
被投诉人2：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城北农贸市场南面二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安福县图书馆新馆纸质图书采购项目（项目编号：ABXZBZC202308038）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2月13日向本局投诉，本局于12月15日收到投诉书，经审查符合要求，予以受理。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事项1： 1.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作为评审因素。该项目的评分因素：“技术部分（60分）/供货能力（10分）1、投标人与国家新闻出版社总署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中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达到1-50家（含）的0.5分；51-70家（含）的得1分；71-90家（含）的2分；超过90家以上的得3分。本项最高3分。2、投标人与除“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外有良好合作关系达到150家-199（含）家的得0.5分；200家-249（含）家的得1分；250-299家（含）的得1.5分；300家（含）及以上的得2分。本项最高2分。评审依据：1-2提供相关出版社授权书或合作协议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3、投标人提供的纸电一体化图书荐购平台，具有百年党建、诺贝尔文学奖、矛盾文学奖、精品图书主题栏目；支持电子图书在线阅读；管理员可添加：同类馆参考设置、重点书目筛选设置（按出版社）、学科信息；图书可自动进行查重，分别到处Excel、MARC格式的数据；具有绑定读者证号功能。满足的得3分。评审依据：提供平台网址、功能的演示截图、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和投标人合法使用平台的有效证明材料（须盖软件著作权人公章）4、投标人提供的随书光盘数据库具有登录日志查询功能；支持分享、收藏、纠错功能；支持发送资源请求；满足得2分。评审依据：提供数据库网址、功能演示截图、软件著作权证书复印件和投标人合法使用数据库的有效证明材料（须盖软件著作权人公章）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吉安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第12项
投诉事项2：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评审因素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该项目的评分因素：“技术部分（60分）/供货能力（10分）1、投标人与国家新闻出版社总署授予“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中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达到1-50家（含）的0.5分；51-70家（含）的得1分；71-90家（含）的2分；超过90家以上的得3分。本项最高3分。2、投标人与除“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外有良好合作关系达到150家-199（含）家的得0.5分；200家-249（含）家的得1分；250-299家（含）的得1.5分；300家（含）及以上的得2分。本项最高2分。评审依据：1-2提供相关出版社授权书或合作协议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第15条
投诉事项3：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以特定行业的业绩作为加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该项目的评审因素“商务部分（10分）/企业实力（4分）1、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来承接过图书项目业绩1-9（含）家得0.5分，10（含）家及以上得1分。本项最高1分。评审依据：提供政府采购合同、验收报告、中标通知书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第54条、《吉安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第12项第7条
投诉事项4：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设置与采购货物服务质量无关、与合同履行无关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该项目的评审因素“商务部分（10分）/订货能力（3分）1、投标人承办过全国性展会的得2分；承办过省级图书展会的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承办过大型图书展会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文件和展会图片加盖投标人公章。2、投标人可提供网络采购，并成功举办过网络订货的得1分。评审依据：提供相关邀请函和截图证明加盖投标人公章。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共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第55和第70条、《吉安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第12项第6条和第8条
投诉事项5：采购人、代理机构未依法就质疑事项4作出答复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三条、《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三条和第三十六条。
经调查：投诉事项1和2：评标细则及标准中的供货能力第1和第2项，图书采购具有特殊性，采购人从根本需求上需要明确出版社、刊号等内容，而采购对象是依法可提供产品的全国范围内图书经营者，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投标报价、售后服务、履约能力等方面。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出版物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载明作者、出版者、印刷者或者复制者、发行者的名称、地址、书号、刊号或者版号，在版编目数据，出版日期、刊期以及其他有关事项。因此，图书采购具有其特别之处，即相关的书号、出版信息等内容属于采购需求的重要部分。“图书须是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正版图书”，这应当是采购人对图书采购的基本要求。而无论是直接向出版社还是通过其他市场渠道进行采购，采购人都希望得到供应商正版的证明或承诺，要求出版社的授权书或合作协议，从而保证图书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保证出版物的合法性，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据此，正版证明的要求与项目特点、具体要求是相适应的。该项目中将其作为评分项不违反87号令第十七条关于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2均不成立。
投诉事项3和4：评标细则及标准中的商务部分企业实力和订货会能力，图书采购本身具有特殊性，图书项目业绩和订货会能力均是对供货商服务水平和履约能力的评价，能检验参加本采购项目供应商的供货能力，确保本项目顺利实施，与合同履约有关，不存在排斥限制潜在的供应商。投诉事项3、4均不成立。
投诉事项5：采购人、代理机构在质疑函中就质疑事项4未作出答复，针对采购人、代理机构在质疑函中回复内容不完整，我局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对存在的问题立查立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整改报告上交。
[bookmark: _GoBack]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吉安市财政局或者安福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安福县财政局
                                  2023年12月18日
